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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王希玉 于金
红）1 月 3 日，元旦小长假后第一个
工作日，左某某委托其代理人来到
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法院，将一面锦
旗送到法官苏春斌、肖进青及特邀
调解员杨玉珍手中，以表达对办案
人员的感谢之情。

左某某原系临清某百货公司员
工，先后于 2009 年 1 月份至 2010 年
12月份、2013年1月至2018年3月份
在该公司工作，但因多重因素未能与
该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22 年
年底，左某某退休年龄将至，在与该
公司多次协商补缴养老金事宜无果
后，无奈之下将该公司诉至法院。

临清市人民法院苏春斌法官速
裁团队在诉前调解平台接到该案后，
第一时间将案件指派给具有调解劳

动争议案件经验丰富的特邀调解员
杨玉珍进行诉前调解。杨玉珍在详
细了解案情后，积极和临清某百货公
司相关负责人联系进行调解。由于
某百货公司的代理人及法院速裁团
队人员均因感染新冠病毒居家，杨玉
珍便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进行调
解。办案人员经过数轮调解，促使当
事人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某百货公司
同意缴纳应由公司承担的部分养老
保险金，同时协助左某某办理退休手
续。协议签署完毕后，速裁团队立即
协调立案庭法官肖进青审核完成立
案，最终由苏春斌出具了司法确认裁
定书。左某某拿到司法确认书后，于
2022年12月31日前将退休手续办理
完毕。

临清法院
线上成功调解一起劳动争议案

本报讯（通讯员 王希玉 杨汶
毓）2023 年 1 月 3 日，山东省高唐县
人民法院通过电话成功执结一起提
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

张某某与某运输公司提供劳务
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法院经审理，
依法判决某运输公司赔偿张某某各
项费用共计 12 万余元。判决生效
后，某运输公司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
的给付义务，张某某遂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该院执
行法官对被执行人某运输公司名下
财产进行了细致查控，却未发现某
运输公司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而此时，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张某某
正在医院进行治疗。

面对焦急的申请执行人家属，

该院执行法官牢记司法为民宗旨，
坚持急群众之所急，多次与被执行
人某运输公司进行沟通。疫情形势
严峻的情况下，执行法官就通过电
话不断催促某运输公司尽快筹集钱
款，以解申请执行人的燃眉之急。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执行法
官的耐心工作和不懈努力，最终被
执行人某运输公司筹集到款项11万
余元，经与申请执行人协商，申请执
行人自愿作出1万元的让步。至此，
这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
得以顺利执行完毕。

该院充分运用智慧法院建设成
果，通过电话调解、网络查控、财产
冻结等多种方式，全力保障执行工
作有效进行，为当事人提供便捷高
效的司法服务。

高唐法院电话执结一起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

本报讯（通讯员 杨兆峰）李某用自
己的银行卡为诈骗分子“跑分”时，耍起
了小聪明，利用银行卡挂失手段截留了
诈骗分子的钱财，并据为己有，最终其
聪明反被聪明误。1月4日，高唐县检
察院以李某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罪、涉嫌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等待
他的将是法律严惩。

2022年7月，李某听朋友张某说有
一个赚钱的路子，就是用自己的银行卡
帮助上线男子转账“跑分”，报销往返路
费、包吃包住，还有 2%的好处费，两三
天时间能赚几千元。系列“利好”令李
某惊诧不已。

所谓“跑分”就是诈骗分子将通过
诈骗、赌博等方式取得的钱财转到李某
提供的银行卡上，李某帮忙把银行卡内
的钱再转到其他账户上，帮助犯罪分子
将“黑钱洗白”。

张某说他已做过两次“跑分”，每次
都赚到 3000 多元，李某便请求张某和
上线男子取得联系，并和朋友王某商量
一起“发财”。张某交代李某和王某多

提供几张银行卡，多“跑分”就多“赚
钱”，随后联系了上线男子并为李某和
王某购买了高铁票。

两天后，李某和王某各携带两张银
行卡来到指定城市，与上线男子取得了
联系。

次日一早，上线男子伙同其他三人
分别让李某和王某坐车前去“跑分”。
李某在车上按“规矩”将自己的手机、银
行卡、身份证和手机密码、银行卡密码
都交给了上线男子一伙人。随后，李某
密切“配合”，顺利从银行卡中转出7万
余元。

这时，李某动了心思，上线男子把
钱转入银行卡内，如将银行卡及时挂
失，卡内的钱转不出去，就归自己“所
有”了。

接着，当上线男子将5万元人民币
转入李某银行卡，又转出 2 万多元时，
李某借打电话机会将银行卡挂失，当上
线男子发现剩余 24000 余元没法成功
转出时，由于天色较晚，遂让李某次日

“配合”将钱从银行取出。

晚上，李某将挂失银行卡一事，向
王某全盘托出，并担心第二天无法自圆
其说，更害怕自己被伤害。两人商量
后，当晚逃回居住地。李某将银行卡内
的钱取出，挥霍一空。

案发后，公安机关顺藤摸瓜，一举
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李某和王某抓获归
案。

“诈骗分子通过实施诈骗所得钱财
是违法所得，李某先是用自己银行卡帮
助诈骗分子‘洗钱’，再通过银行卡挂失
手段截留了诈骗分子的违法所得，据为
己有，其行为构成涉嫌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罪和涉嫌盗窃罪，应当数罪并罚。”
该院检察官王娇娃表示。

“诈骗分子的违法所得，公安机关
追缴后，应归还被诈骗对象。李某明知
银行卡内的钱款是他人财产，通过银行
卡挂失后补卡的手段，在他人不知情的
情况下，秘密取出银行卡内钱财，据为
己有。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
产的故意，客观上以秘密转移的方式占
有他人财产，且数额较大，符合盗窃罪

的构成要件。”王娇娃解释说。

检察官说法：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指具有刑
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或单位明知是犯
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故意予以窝
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
法掩饰、隐瞒的行为。本案中，犯罪嫌
疑人张某、李某、王某都是具有刑事责
任能力的自然人，主观上明知是上线男
子通过网络赌博等骗取的犯罪所得，还
为其提供银行卡、微信账号、支付宝账
号、密码，配合网银转账等方式，帮助其
转移，其行为构成涉嫌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罪。

盗窃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本案
中，李某通过银行卡挂失后补卡等手
段，秘密窃取诈骗分子的违法所得，其
违法所得虽然不受法律保护，但公安机
关难于追缴诈骗分子违法所得，实际上
损害了被骗群众财产权益。

帮他人“洗钱”还“黑吃黑”
一“跑分”团伙被公诉


